
沅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投诉处理制度

为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为民办实事”切实维护沅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良好形象，及时、有效地处理办事群众意见投诉，特制订本制度。
一、投诉内容及形式
群众投诉主要分为涉及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业务、作风投诉，其形式主要包括口头投诉、填写《沅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意见本》、沅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意见箱、大厅值班主任、电话投诉(投诉电话：0737-2889318)等。
二、投诉处理流程
（一）对涉及市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业务和作风投诉的处理流程：
1、投诉受理
综合办公室负责受理、直查、转办、督办群众在市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的业务办理和对工作人员纪律作风方面的投诉。接到群众口头投诉和填写《沅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意见本》以及大厅值班主任电话投诉后，综合办公室应及时安排专人负责了解投诉原因、内容并办理投诉（业务咨询，投诉电话：0737-2889318）。
2、投诉调查
（1）查看视频录像；
（2）询问投诉者与被投诉者，了解事情经过，并做好记录；
（3）向了解事情经过的群众及现场工作人员进行询问，并做好相关记录。
3、投诉处理及反馈
根据调查情况，综合办公室提出处理意见。按照投诉事项不同情况，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方式：
（1）对于投诉事项简单，能够当场答复的投诉问题，由综合办公室直接办理，当场向群众说明情况并在《沅江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意见本》中写明答复处理等情况；
（2）对于需由其他股室处理的投诉问题，由综合办公室提出转办意见，报中心主任批准后，交相关股室进行调查处理，并在2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反馈综合办公室，综合办公室负责跟踪督促，在相关股室意见反馈后1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反馈投诉人。
（3）对于投诉事项复杂，需要多个股室共同协调解决的投诉问题，由综合办公室在接到投诉后报市中心主任批准后，组织召开由市中心领导、投诉事件相关工作人员及涉及相关股室参加的协调会议，对投诉问题做出最终处理意见，综合办公室负责跟踪督促相关股室落实处理意见，并在相关股室处理结果反馈后1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反馈投诉人。
（二）窗口工作人员因服务态度不好、行政效能低下，与群众发生争执或使群众有抱怨不满情绪的，群众虽未进行投诉，但通过大厅巡查、视频监控等发现上述情况属实的，也视同投诉，按照上述投诉处理程序办理。
（三）对通过其他方式对工作人员业务办理和纪律作风问题投诉的处理
凡通过书面、网络或上级交办、电话等投诉，由综合办公室安排专人及时登记，准确记录来电人的姓名、联系方法、主要内容。能当场答复的投诉问题，应当场向群众说明情况并写明答复情况；投诉问题需由相关业务股室处理的，综合办公室在收到投诉1个工作日内提出转办意见，经中心领导批准后，转交综合办公室交由相关业务股室处理，并告知投诉人。综合办公室应及时跟踪处理情况，并将处理结果反馈投诉人。
